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

拟审批《云南碧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有关规定，现将拟审批的《云南碧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情况予以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云南碧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云上小镇9栋459号
建设单位：云南碧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环评单位：云南高科环境保护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项目租用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云上小镇 9 栋 459 号房，9 栋一共有3层，项目位于1层的459号，无土建工程，仅对房间进行内部改造及装修。项目建筑面积220.02m2，主要设置实验区域、危废暂存间、卫生间等，根据项目购置相关 生产设备及其他辅助设备，并配套建设供配电、给排水及环保设施。项目总投资200万元，环保投资16.8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8.4%。
二、项目采取的环保对策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一览表

	项目
	阶段
	主要内容
	预期效果

	水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
	（1）禁止在室外堆放施工原材料，防止施工原材料雨天流失。
（2）施工人员不在项目区食宿，依托云上小镇已有公厕，生活污水仅为施工现场洗手等产生的少量污水，经收集后用于施工环节。
（3）本项目装修过程中废水产生量较小，经自然蒸发，不外排。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运营期
	（1）项目周边雨污管网建设完善，本项目产生的污水能够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2）项目仪器清洗废水及喷淋塔废液经废液预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汇同生活污水排入云上小镇化粪池，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接管水质要求。

	经化粪池处理达《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A等级标准

	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施工期
	（1）施工粉状物料运输车辆采取封闭措施。
（2）施工物料堆放在室内，避免露天堆放产生扬尘。
（3）运输车辆限速慢行，并适量装车，以防运输过程中撒落引起二次扬尘。
（4）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的维修保养，禁止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和运输车辆超载。
（5）施工废气材料经电梯运至楼下，禁止高空抛洒。
（6）施工涂料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尽量选择低挥发性涂料。

	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表 2 中标准限值，即周界外颗粒物浓度≤1.0mg/m3。


	
	运营期
	（1）本项目不设食宿，无餐饮油烟产生。本项目废气来源于实验区域。实验室废气污染物主要为酸性气体和异味。
（2）本项目实验区域设有多点集气系统对废气进行负压收集，所有涉及到产生挥发废气的操作均通过通风柜或抽风罩将废气收集，通过通风管道输送到“喷淋塔+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楼顶 3m 高（距离地面 18m）的排气筒排放。本项目集气罩负压 收集率可达到 90%以上，本项目以 90%计。实验室抽风罩和抽风口设有单独控制阀，不使用时关闭，可以确保废气捕集效率。 
（3）本项目产生废气的地方主要为化学分析室，废气主要来源于实验试剂配制、样品处理及样品分析环节产生的试剂挥发物，通过工程分析可知，废气主要为硫酸雾和氯化氢。废气通过实验室内通风橱收集后经喷淋塔+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楼顶高18m 的排气筒从楼顶向外排放。
	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声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
	（1）选用低噪声设备。
（2）风机设减震垫，风管设置软连接，对设备进行有效地减震、隔声处理。
（3）生产过程中应加强风机的保养、检修，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减少机械振动和摩擦产生的噪声，防止共振。

（4）加强生产设备的维修、管理，保证生产设备处于低噪、高效状态。
	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运营期
	（1）选用低噪声设备，风机设减震垫，风管设置软连接，加强设备维护、保养。

（2）项目夜间不运营。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环境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 类标准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施工期
	（1）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处置。
（2）施工废料送城市管理部门指定的堆放场地。
	固废处置率100%

	
	运营期
	（1）实验室一般固废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2）根据实验结果，若属于危废，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云南大地丰源环保有限公司处理;若不属于危废，固体样品废料同生活垃圾一同处理。水样品可同实验室废水一起处理。
（3）实验室危险废物配置专用废液桶收集后置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4）实验室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云南大地丰源环保有限公司处理。
（5）对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在实验室设置专用垃圾桶收集后，每日收集至危险废物暂存间内的各种危险废物贮存筒内，要求严格分类，不混装，并贴有指示标签。

（6）废液储存容器必须贴上标签、写明种类、储存时间等，由专人管理，并建立废物出入登记管理制度，及时联系外协单位清运、处理各类废物，避免废物在实验室内大量堆积，带来环境隐患。 

	固废处置率100%


三、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报批前，建设单位在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官网进行了环评报告全本公示。

四、环评文件放置地点

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C区C16窗口（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公众对拟建项目区域环境质量的看法；对目前区域范围内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的意见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云南碧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七、反馈方式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

Email：cgepb@vip.sina.com
电话/传真：0871-67484816

通讯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下沉广场呈        贡区政务服务中心C区C16窗口

邮编：650500

